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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母婴保

健技术

服务机

构执业

许可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母婴

保健法》、《计

划生育技术服

务管理条例》、

《母婴保健法

实施办法》、

《国务院关于

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

《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修改

<职业健康检

查管理办法>

等 4 部门规章

的决定》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母婴保

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开

2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母婴保

健技术

服务机

构执业

许可校

验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母婴

保健法》、《计

划生育技术服

务管理条例》、

《母婴保健法

实施办法》、

《国务院关于

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

《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修改

<职业健康检

查管理办法>

等 4 部门规章

的决定》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母婴保

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
行政许

可类事

母婴保

健服务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母婴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人员资

格认定

保健法》、《计

划生育技术服

务管理条例》、

《母婴保健法

实施办法》、

《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修改

<职业健康检

查管理办法>

等 4 部门规章

的决定》、《计

划生育技术服

务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4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医疗机

构设置

审批

（含港

澳台）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中医

药法》、《医

疗机构管理条

例》、《国务

院关于取消和

下放 50项行政

审批项目等事

项的决定》、

《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实施细

则》、《医疗

美容服务管理

办法》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设置审

批结果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5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医疗机

构执业

登记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医疗

机 构 管 理 条

例》、《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

《医疗美容服

务管理办法》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医疗机

构名称、地址、诊疗

科目、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登记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有效期限、审批机关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6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医疗机

构执业

登记校

验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医疗

机 构 管 理 条

例》、《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

《医疗美容服

务管理办法》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医疗机

构名称、地址、诊疗

科目、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登记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有效期限、审批机关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7
行政许

可类事

医疗机

构执业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医疗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登记变

更

机 构 管 理 条

例》、《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

《医疗美容服

务管理办法》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医疗机

构名称、地址、诊疗

科目、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登记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有效期限、审批机关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8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医师执

业注册

（含外

国医师

短期来

华行医

许可，

台湾地

区医师

在大陆

短期行

医许

可，香

港、澳

门特别

1.结果信息，医疗机

构名称、地址、诊疗

科目、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登记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有效期限、审批机关

《 行 政 许 可

法》、《执业

医师法》、《医

师执业注册管

理办法》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行政区

医师在

内地短

期行医

许可）

开

9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医师变

更执业

注 册

（含外

国医师

短期来

华行医

许可，

台湾地

区医师

在大陆

短期行

医 许

可，香

港、澳

门特别

行政区

医师在

内地短

期行医

许可）

1.结果信息，医疗机

构名称、地址、诊疗

科目、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登记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有效期限、审批机关

《 行 政 许 可

法》、《执业

医师法》、《医

师执业注册管

理办法》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10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医师多

机构执

业备案

（含外

国医师

短期来

华行医

许可，

台湾地

区医师

在大陆

短期行

医 许

可，香

港、澳

门特别

行政区

医师在

1.结果信息，医疗机

构名称、地址、诊疗

科目、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登记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有效期限、审批机关

《 行 政 许 可

法》、《执业

医师法》、《医

师执业注册管

理办法》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内地短

期行医

许可）

11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护士执

业注册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许可

法》、《护士

条例》、《国

务院关于取消

和下放一批行

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国

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做好下放

护士执业注册

审批有关工作

的通知》、《护

士执业注册管

理办法》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12
行政许

可类事

护士变

更执业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许可

法》、《护士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注册 条例》、《国

务院关于取消

和下放一批行

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国

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做好下放

护士执业注册

审批有关工作

的通知》、《护

士执业注册管

理办法》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13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护士延

续执业

注册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许可

法》、《护士

条例》、《国

务院关于取消

和下放一批行

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国

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做好下放

护士执业注册

审批有关工作

的通知》、《护

士执业注册管

理办法》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结果信息，包括姓名、

性别、类别、执业地

点、证书编码、主要

执业机构、发证（批

准）机关等相关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14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饮用水

供水单

位卫生

许可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许可

法》、《传染

病防治法》、

《传染病防治

法实施办法》、

《国务院对确

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

行政许可的决

定》、《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

督管理办法》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卫生许

可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15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饮用水

供水单

位卫生

许可变

更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许可

法》、《传染

病防治法》、

《传染病防治

法实施办法》、

《国务院对确

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

行政许可的决

定》、《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

督管理办法》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卫生许

可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16
行政许

可类事

饮用水

供水单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15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位卫生

许可延

续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卫生许

可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17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公共场

所卫生

许可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公共

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国

务院关于整合

调整餐饮服务

场所的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

和食品经营许

可的决定》、

《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卫生健

康局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卫生许

可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18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公共场

所卫生

许可变

更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公共

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国

务院关于整合

调整餐饮服务

场所的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

和食品经营许

可的决定》、

《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卫生许

可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19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公共场

所卫生

许可延

续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公共

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国

务院关于整合

调整餐饮服务

场所的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

和食品经营许

可的决定》、

《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卫生许

可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20
行政许

可类事

放射源

诊疗技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术和医

用辐射

机构许

可

安全和防护条

例》（2005 年

9 月 14 日国务

院令第 449号，

2014 年 7月 29

日予以修改）

第八条：……

使用放射线同

位素和射线装

置进行放射诊

疗的医疗卫生

机构，还应当

获得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医用

辐 射 机 构 许

可。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放射诊

疗许可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 √ √

21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放射源

诊疗技

术和医

用辐射

机构变

更许可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条

例》（2005 年

9 月 14 日国务

院令第 449号，

2014 年 7月 29

日予以修改）

第八条：……

使用放射线同

位素和射线装

置进行放射诊

疗的医疗卫生

机构，还应当

获得放射源诊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疗技术和医用

辐 射 机 构 许

可。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放射诊

疗许可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2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放射源

诊疗技

术和医

用辐射

机构延

续许可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条

例》（2005 年

9 月 14 日国务

院令第 449号，

2014 年 7月 29

日予以修改）

第八条：……

使用放射线同

位素和射线装

置进行放射诊

疗的医疗卫生

机构，还应当

获得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医用

辐 射 机 构 许

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放射诊

疗许可证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3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医疗机

构放射

性职业

病危害

建设项

目预评

价报告

审核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2001

年 10 月 27 日

主席令第六十

号，2018 年 12

月 29日予以修

改）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

改建建设项目

和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项目

（以下统称建

设项目）可能

产生职业病危

害的，建设单

位在可行性论

证阶段应当进

行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射性职

业病危害建设项目信

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4
行政许

可类事

乡村医

生执业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 行 政 许 可

法》、《公共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注册 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国

务院关于整合

调整餐饮服务

场所的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

和食品经营许

可的决定》、

《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5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医疗机

构放射

性职业

病危害

建设项

目竣工

验收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2001

年 10 月 27 日

主席令第六十

号，2018 年 12

月 29日予以修

改）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

改建建设项目

和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项目

（以下统称建

设项目）可能

产生职业病危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害的，建设单

位在可行性论

证阶段应当进

行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 医疗

机构建设项目

可能产生放射

性职业病危害

的，建设单位

应当向卫生行

政部门提交放

射性职业病危

害 预 评 价 报

告。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射性职

业病危害建设项目信

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6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计划生

育技术

服务机

构执业

许可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管理条

例》（2001 年

6 月 13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309

号公布，根据

2004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计

划生育技术服

务管理条例〉

的决定》修订）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机构名

称、地址、诊疗科目、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登记号、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

期限、审批机关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7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计划生

育技术

服务机

构执业

许可变

更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管理条

例》（2001 年

6 月 13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309

号公布，根据

2004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计

划生育技术服

务管理条例〉

的决定》修订）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机构名

称、地址、诊疗科目、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登记号、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

期限、审批机关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8
行政许

可类事

计划生

育技术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管理条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服务机

构执业

许可延

续

例》（2001 年

6 月 13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309

号公布，根据

2004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计

划生育技术服

务管理条例〉

的决定》修订）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机构名

称、地址、诊疗科目、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登记号、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

期限、审批机关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9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计划生

育技术

服务人

员合格

证核发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母婴保健

法》 主席令第

33 号 1994 年

10 月 27 日 第

三十三条第二

款 从事本法

规定的婚前医

学检查、施行

结扎手术和终

止妊娠手术的

人员以及从事

家庭接生的人

员，必须经过

县级以上地方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的考

核，并取得形

影 的 合 格 证

书。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0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麻醉药

品、第

一类精

神药品

购用证

明核发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管理

条例》（2005

年 8 月 3 日国

务院令第 442

号）第三十六

条：医疗机构

需要使用麻醉

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的，

应当经所在地

设区的市级人

民政府卫生主

管部门批准，

取 得 麻 醉 药

品、第一类精

神药品购用印

鉴卡（以下称

印鉴卡）。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执

业机构名称、证书编

码、发证（批准）机

关等相关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1

行政许

可类事

项

再生育

审批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甘肃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

例》（1989 年

11月28日甘肃

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 11次会

议通过，2014

年 3 月 26日甘

肃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 8

次会议修订）

第二十二条：

育龄夫妻符合

本条例第十八

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第

二十一条规定

要求再生育子

女的，应当在

女方工作单位

或者其户籍所

在地的人口和

计划生育管理

机构申请生育

登记。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

批准孩次、发证（批

准）机关等相关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2
行政确

认类事

医疗机

构评审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法规】

《医疗机构管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149号)

第四十一条国

家实行医疗机

构评审制度，

由专家组成的

评审委员会按

照医疗机构评

审办法和评审

标准，对医疗

机构的执业活

动、医疗服务

质量等进行综

合评价。 医疗

机构评审办法

和评审标准由

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制定。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医疗机

构相关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3

行政确

认类事

项

承担预

防接种

工作的

医疗卫

生机构

（接种

单位）

的确认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法规：《疫苗

流通和预防接

种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

第 434 号）第

八条经县级人

民政府卫生主

管部门依照本

条例规定指定

的医疗卫生机

构，承担预防

接种工作。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医

疗机构、发证（批准）

机关等相关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4

行政确

认类事

项

再生育

涉及病

残儿医

学鉴定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法规】

《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管理条

例》（国务院

令第 309 号）

第十二条因生

育病残儿要求

再生育的，应

当向县级人民

政府计划生育

行政部门申请

医学鉴定，经

县级人民政府

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初审同意

后，由设区的

市级人民政府

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组织医学

专家进行医学

鉴定；当事人

对医学鉴定有

异议的，可以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向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

府计划生育行

政部门申请再

鉴定。

4.结果信息，包括身

份证、户口簿、结婚

证、病历、诊断证明

等相关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5

行政确

认类事

项

计划生

育手术

并发症

鉴定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法规】

《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管理条

例》（国务院

令第 309 号）

第二十九条国

家建立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统

计制度和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

事故、计划生

育手术并发症

和计划生育药

具不良反应的

鉴定制度和报

告制度。 计划

生育手术并发

症鉴定和管理

办法由国务院

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会同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

门制定。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身

份证、户口簿、结婚

证、病历、诊断证明

等相关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6
行政确

认类事

放射医

疗工作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放射工作人

员职业健康管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人员证

核发

理办法》（卫

生 部 令 第 55

号，2007 年 6

月 3 日发布，

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 起 施

行。）第六条：

放射工作人员

上岗前，放射

工作单位负责

向所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为其申请

办理《放射工

作人员证》。

开展放射诊疗

工作的医疗机

构，向为其发

放《放射诊疗

许可证》的卫

生行政部门申

请办理《放射

工作人员证》。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7

行政确

认类事

项

老年优

待证办

理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甘肃省老年

人权益保障条

例》第四十六

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

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和老

年人的特殊需

要，制定优待

老 年 人 的 办

法，逐步提高

优待水平。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身

份证、照片等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8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对医师

的表彰

奖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执业医师法》

第三十三条医

师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

应当给予表彰

或 者 奖 励 ：

（一）在执业

活动中，医德

高尚，事迹突

出的； （二）

对医学专业技

术 有 重 大 突

破，作出显著

贡献的；（三）

遇 有 自 然 灾

害、传染病流

行、突发重大

伤亡事故及其

他严重威胁人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民生命健康的

紧急情况时，

救死扶伤、抢

救诊疗表现突

出的； （四）

长期在边远贫

困地区、少数

民族地区条件

艰苦的基层单

位 努 力 工 作

的； （五）国

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规定应当

予以表彰或者

奖励的其他情

形的。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39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对做出

突出贡

献护士

的表彰

奖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法规】

《护士条例》

（国务院令第

517 号） 第五

条国务院卫生

主管部门负责

全国的护士监

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

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的

护士监督管理

工作。 第六条

第二款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

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做出突出

贡献的护士，

按照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的有关

规 定 给 予 表

彰、奖励。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信息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40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对在传

染病防

治工作

中做出

显著成

绩和贡

献的单

位和个

人给予

表彰和

奖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传 染 病 防 治

法》 第六条第

一款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主

管全国传染病

防治及其监督

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

传染病防治及

其监督管理工

作。 第十一条

对在传染病防

治工作中做出

显著成绩和贡

献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表彰

和奖励。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41
行政奖

励类事

对在精

神卫生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工作中

作出突

出贡献

的 组

织、个

人给予

表彰、

奖励

精神卫生法》

第八条第一款

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主管全

国的精神卫生

工作。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

门主管本行政

区域的精神卫

生工作。 第十

二条第二款对

在精神卫生工

作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组织、

个人，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给

予表彰、奖励。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42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对在食

盐加碘

消除碘

缺乏危

害工作

中做出

显著成

绩的单

位和个

人给予

奖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法规】

《食盐加碘消

除碘缺乏危害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163

号） 第四条国

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负责碘缺

乏危害防治和

碘盐的卫生监

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授权的

盐业主管机构

（以下简称国

务院盐业主管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机构）负责全

国碘盐加工、

市场供应的监

督管理工作。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43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对在艾

滋病防

治工作

中做出

显著成

绩和贡

献的单

位和个

人给予

表彰和

奖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法规】

《艾滋病防治

条例》（国务

院令第 457号）

第五条国务院

卫生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其

他有关部门制

定国家艾滋病

防治规划；县

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依照本

条例规定和国

家艾滋病防治

规划，制定并

组织实施本行

政区域的艾滋

病防治行动计

划。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44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对在突

发事件

应急处

理、突

发公共

卫生事

件与传

染病疫

情监测

信息报

告管理

工作中

做出贡

献的人

员给予

表彰和

奖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规章】《突

发公共卫生事

件与传染病疫

情监测信息报

告管理办法》

（卫生部令第

37 号）第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

人民政府及其

卫 生 行 政 部

门，应当对在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与传染病

疫情监测信息

报告管理工作

中做出贡献的

人员，给予表

彰和奖励。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45
行政奖

励类事

对在学

校卫生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行政法规】

《学校卫生工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工作中

成绩显

著的单

位或者

个人的

表彰奖

励

作条例》（国

务院批准，国

家教育委员会

令第 10 号、卫

生部令第 1号）

第三十一条对

在学校卫生工

作中成绩显著

的单位或者个

人，各级教育、

卫生行政部门

和学校应当给

予表彰、奖励。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46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中医药

工作奖

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法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条例》第

七条：对在继

承和发展中医

药事业中做出

显著贡献和在

边远地区从事

中医药工作做

出突出成绩的

单位和个人，

县级以上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

给予奖励。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47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对在母

婴保健

工作中

做出显

著成绩

和在母

婴保健

科学研

究中取

得显著

成果的

组织和

个人的

奖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母婴保健法》

第六条对在母

婴保健工作中

做出显著成绩

和在母婴保健

科学研究中取

得显著成果的

组织和个人，

应 当 给 予 奖

励。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48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职业病

防治奖

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2001

年 10 月 27 日

主席令第六十

号，2018 年 12

月 29日予以修

改）第十三条

第二款对防治

职业病成绩显

著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奖励。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49
行政奖

励类事

对在继

承和发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法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展中医

药 事

业、中

医医疗

工作等

中做出

显著贡

献的单

位和个

人奖励

表彰

医药条例》第

七条对在继承

和发展中医药

事业中做出显

著贡献和在边

远地区从事中

医药工作做出

突出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县

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给

予奖励。 《中

华人民共和国

中医药法》第

十条对在中医

药事业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组

织和个人，按

国家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奖

励。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50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 两

非”案

件举报

奖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第

八条国家对在

人口与计划生

育工作中作出

显著成绩的组

织和个人，给

予奖励。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举

报人相关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51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对在预

防接种

工作中

作出显

著成绩

和贡献

的接种

单位及

其工作

人员给

予奖励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疫苗流通和

预防接种管理

条例》第八条

第 2 款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对承

担预防接种工

作并作出显著

成绩和贡献的

接种单位及其

工作人员给予

奖励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类别、执

业地点、证书编码、

主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52

行政奖

励类事

项

无偿献

血 奖

励、先

进表彰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献血法》

第十七条各级

人民政府和红

十字会对积极

参加献血和在

献血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

单位和个人，

给予奖励。《全

国无偿献血表

彰奖励办法》

第二条无偿献

血表彰奖励是

指对无偿献血

事业作出显著

成绩和贡献的

个人、集体、

省（市）和部

队，依据本规

定 给 予 的 奖

励。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单位等相

关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53
行政奖

励类事

非医学

需要的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

《关于禁止非

医学需要的胎

自信息

形成或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项 中期以

上终止

妊娠审

批

儿性别鉴定和

选择性的人工

终止妊娠的规

定》（2002 年

11月29日国家

计划生育委员

会、卫生部、

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令第 8

号）《甘肃省

禁止非医学需

要的胎儿性别

鉴定和选择性

的人工终止妊

娠的规定》

者变更

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2.办事指南，包括：

适用范围、事项审查

类型、项目信息（项

目名称、审批类别、

项目编码）、办理依

据、受理机构、决定

机构、审批数量、办

理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接收、办理基本

流程、办理方式、审

批时限、审批收费依

据及标准、审批结果、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

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

公地址和时间、公开

查询方式等

3.过程信息，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公

开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4.结果信息，包括身

份证、户口簿、照片、

乡镇（街道）意见等

相关信息

自信息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卫生健

康局

政府网

站
√ √ √


